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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民法典》就夫妻共同债务中的合同之债明确了责任归属认定规则，但是关于侵权之债的责任归属

认定问题仍无明确规定。就这一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的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

现象。为平衡被侵权人与未侵权配偶之间的利益，应当坚持阶层区分说——首先，判断配偶及家庭是否

得到了客观利益或者有实际获益的可能性；其次，得到肯定回答的前提下，区分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是故意抑或是过失。在此基础上，明确非侵权配偶方的责任范围，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认定夫妻

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责任归属，意欲与我国现行合同之债的立法相衔接，更好地回应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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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larifies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the attribution of 
liability for contractual debts in the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there are still no clear pro-
visions on the attribution of liability for tortious debts.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is issue,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has also 
emerged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infringed party and th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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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d spouse, the theory of class distinction should be adhered to: Fir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spouse and family have received objective benefits or the possibility of actual benefits; Secondly, on 
the premise of obtaining an affirmative answer, distinguish whether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infringer is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On this basis, clarify the scope of liability of the non-
infringing spous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all parties so as to determine the attribu-
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on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for external tort debts is intende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n contract debts in China and better respond to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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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是全世界范围内法律最重要的任务。除去立法层面，对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进行界定和针对性的协调亦是执法和司法的难题，更是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障碍的关键一步

[1]。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议。关系到侵权人、

非侵权方配偶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如何构建认定和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显得尤为重要[2]。 
就夫妻之间的财产认定，现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法定财产制，在此背景下，对于夫妻一

方单独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侵权之债是否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尽管《民法典》进一步规定了

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但是该规则只能用于夫妻意定之债，与之对应的法定之债也即侵权之债在法

律规定中却无法找到其存在的痕迹。“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是否要将侵权之债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又该如何认定也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 

2. 夫妻一方侵权而产生债务认定的学理分析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作为侵权之债的一种特殊类型，自然具有侵权之债的共性，但是其又涉及到夫妻

关系，这一类群体具有强烈的人身归属性和道德伦理性，与婚姻家庭编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就两类法

律分别来看，从侵权法中损害填补原则的角度进行考虑——损害行为发生后，侵权人应当填补受害人受

到损害的民事权益，使其尽量恢复到民事权益未受损之前的状态。从婚姻家庭编中未侵权配偶的角度进

行考虑——这一主体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并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客观上也未实施侵权行为，此时，如果

用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侵权之债，那未侵权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无疑将会被损害[3]。针对该侵权之债的

跨部门法属性，学术界观点各异。 

2.1. 一元论 

一元论的学者支持个人债务的认定结果，并从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责任中个人责任的适用及替

代责任的局限性等角度出发，阐释了这一学说背后的逻辑。 

2.1.1. 个人债务说 
对个人债务说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夫妻一方对外侵权行为导致的债务应当属于个人债务。侵权

行为发生后势必有法律责任需要承担，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由此可以推论出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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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惩罚性。这一惩罚的惩罚对象应该只针对有过错的人，并且以过错为责任的构成要件。在夫妻一

方对外侵权之债中，未侵权配偶一方并无过错，不应一起处罚。为避免对未侵权配偶方在夫妻共同财产

中的财产利益造成侵犯，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也应认定是个人债务。持该学说的学者大多立足于共同

侵权的角度，认为应当坚持“谁行为，谁负责”的原则，由侵权主体自己担责。 

2.1.2. 共同债务说 
关于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性质认定，持共同债务说的学者认为，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应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主要是基于保护被侵权人一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基于被侵权人的立场出发，被侵权人在侵权行

为发生过程中，并没有可以选择侵权人的权利与自由。被侵权人不能因为侵权人已婚就遭受利益上的损

失。基于“共债共利”的原则，尽管该侵权之债的实施人只有一个，但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

共同财产为限对侵权之债进行清偿。叶名怡教授认为在被侵权人与非侵权配偶之间选择侧重保护前者的

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4]。侧重于保护受害人与弱势群体利益的观点，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代

的立法精神，还修正了现有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部分弊端[5]。 

2.2. 二元论 

在“二元论”下，学者并不认为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属于绝对的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而认为应

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来进行区分判断。通过比较。尽管各学者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在“二元

论”的认定标准之下学者们均认为应当从家庭利益出发对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进行认定。 

2.2.1. 推定说 
个人债务说和共同债务说这两种学说过于果断，而债务推定论对不同情况下的认定规则进行了不同

程度的细化，也即要区分具体、特殊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进而认定是属于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这

一理论更加合理化。在这一理论下，主要的判断标准共有三项——时间推算论(考察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

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客观获益论(是否满足家庭的共同利益)、目的论(是否是为了家庭生活)。进一

步划分，推定说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分别是个人债务推定说和共同债务推定说。前者是指夫妻一方的

对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侵权之债的责任归属应当首先推定为个人债务，除非有相反证据可以证明该侵权

之债形成的原因是出于为配偶或家庭谋取利益，与家庭生活有关系。后者的推论思路与前者大致相同，

在没有相反证据可以证明该债务是侵权方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时，就推定该债务与配偶及家庭获益

或者与家庭共同生活有关，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2.2. 区分说 
区分论与推定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认定偏向和事前推定过程，无疑，区分论的答案均是否定

的，区分论将侵权行为是否是为了家庭利益作为认定依据，在侵权方实施侵权行为是为了家庭利益时，

就应当将该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对侵权损害赔偿进行清偿。若侵权行为并非为满

足夫妻共同利益时，即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是区分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因为

夫妻生活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第三人难以知晓家庭内部的经济状况和债务的流向，由被侵权人承担证明

责任实际上架空了被侵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获偿的权利。 

3.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认定困境 

在侵权领域关于夫妻一方侵权债务的认定可谓是众说纷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界，其认定标准

和最终结论均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极易对未侵权一方或是被侵权人造成巨大不公，因此必须深入

剖析现实困境，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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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 

从《婚姻法》再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有关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内容并未出现。尽管立法轨

迹表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范围不断限缩，但是偏向规制意定之债的立法趋向并未扭转，若适用意定之

债的合意条款，会对非侵权方配偶造成极大不公，非侵权一方配偶会因完全无法证明存在上述例外情形

而被迫共同承担责任，进而造成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损害。 

3.2.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难以适用于夫妻一方侵权之债 

《民法典》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不

足，但是仍未将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认定纳入夫妻共债的认定体系，使得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仍

继续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共签共债、日常

家事代理之债、推定之债，从文意便可知，前述三类债务均属于意定之债的范畴，并无侵权之债的适用

空间。 

3.3.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举证责任混乱 

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结果的正义与否。恰当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对于双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会起到保障作用。纵观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举证制度沿袭，关于该债务的认定始

终坚持“夫妻家庭共同获益”为导向。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对于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承担

证明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责任，由于缺乏更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通常是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

分配举证责任。但是“夫妻家庭共同受益”这一内容具有极高的私密性，法官们亦无从知晓真实情况。

举证责任一旦分配不当，案件结果将会存在极大风险。 

4.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应依阶层区分说的应然性 

对于分歧的对象进行认定必须充分考虑该债权债务本身的特性。被侵权方和非侵权配偶方是天平两

端的利益群体。夫妻一方侵权之债不能不分情况就对其进行果断性的认定，如果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一

概认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共同债务，都会偏向保护其中一方的利益而忽略或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区分说

具有一定合理性，与现行立法的初衷相契合并能够有效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债务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关系。 

4.1. 与现代立法精神相衔接 

《民法典》1064 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显现出立法逐渐注重金融交易和财

产利益的安全，也揭露出立法开始更加侧重于保障非侵权配偶方的利益[6]。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的人格不断独立、人身更加自由，这一思想的转变无疑是以双方经济自由

为基础。由此，在对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进行责任归属认定时，必须契合现有的立法精神——严格限

制共同债务的范围，不得一概而论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或是个人债务。同时，应当看到债权人对于

风险控制的难度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予优待。 

4.2. 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存在本质区别 

4.2.1. 信赖利益保护程度不同 
《民法典》1064 条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但该条规定是以合同纠纷为起点的，在价值取向上

仍存在差异，并不能当然适用侵权纠纷。从责任的发生而言，合同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在婚姻关系

中，夫妻一方对外交易或会存在磋商交易的情况，此时，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会产生信赖利

益，法律需对债权人的权益进行保护。但是侵权之债是一种事实行为，具有成立上的非任意性[7]。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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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对相对人并无选择权，也就没有侵权责任中提到的需要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 

4.2.2. 内容确定性不同 
在内容确定方面，合同的确立、履行、变更、转让等都严格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具有任意法的特点。

但是在侵权之债中，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非侵权配偶方进行共同签字或者提供担保等方式来防范乃至规

避债务风险。而且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受侵权人或者第三人的个人意志影响，具

有强行法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侵权之债中，债权人对债的发生和发展缺乏信赖利益，不应受到合同之债相同程度的

保护。另外，债权人处于无法控制风险的被动境地，与合同之债的债权人地位存在根本区别。在该背景

下，适用《民法典》第 1064 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实施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之债直接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要求非侵权配偶方承担与其配偶相同的责任实属过于严苛[8]。 

4.3. 符合“自利自债、共利共债”的思想 

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相对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和责任相对性。

在合同之债中，债权人能够主张债权的相对人只有债务人，具有特定性。但是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涉

及到婚姻家庭领域时，债权的相对性很容易被债权人突破，向非侵权配偶方主张债权，尽管非侵权配偶

方并未实质参与到侵权行为中。由此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有更独特的地位和责任承担基础。而共同债务

的承担基础决定了共同债务的范围。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本基

础在于“共同利益”。也即，夫妻之间承担共同债务的基础在于双方都是为了家庭或双方的共同利益而

为之。所以，在夫妻一方对外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债务中，侵权人配偶如果对该利益知情且享有，那

就获得了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进行清偿的基础，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没有证据无法证明一方

侵权之债是用来满足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情况的，应当认定为夫妻侵权一方的个人债务。 

5.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认定的完善建议 

在对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认定规则进行构建时，必须考虑婚姻家庭生活的特性以及夫妻财产的特殊

属性，综合评估制度功能和实践功能，进而构建出一个符合家庭生活本质的规制框架。 

5.1.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制度构想 

通过前文的介绍，区分说的合理之处已经自不待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于夫妻一方对外侵权

责任的归属认定过程应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首当其冲的一步应当是对侵权人、侵权人配偶及家庭的获

益情况进行判断，如果并未获得实际收益并且也没有获益客观可能性的，则应当首先认定为侵权人的个

人债务。在第一步的判断过程中，认为侵权人配偶及家庭有实际获益或者获益可能性的，就进入第二步，

判断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或者过失。 

5.1.1. 判断是否有实际获益或者获益可能性 
在第一步的判断中，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利益而言，侵权人配偶并没有实际获得，也没有实际获益

的可能性时，就应当直接认定为是侵权人一方的个人债务。此时，对于侵权之债债务的清偿，应当以侵

权人一人的个人财产为限度，对于不足部分，在为非侵权配偶方保留必要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份额后，

可以以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可分得的份额为限进行清偿。 

5.1.2. 判断是故意还是过失 
如果侵权人、侵权人配偶及家庭在客观上获得了经济利益，或者具有实际获益可能性时，就进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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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第二步就要考察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如果属于故意侵权，则所得利益势必

是违法利益或者违法的获益可能性，此时，不能认定为是符合夫妻共同期待的利益或获益可能性，应当

认定为侵权方的个人债务。在对侵权之债的债务进行清偿时，应当先用侵权人一方的个人债务进行清偿，

不足的部分在为其他家庭成员保留必要的份额之后，就侵权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负清偿责任[9]。
如果侵权人涉及的是过失侵权，则由侵权行为产生的利益就可以认定为是符合夫妻共同期待的利益，则

应当将此时的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进行清偿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度

进行清偿。 

5.2.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实践规则构建 

为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国立法与司法均应当关注利益分配问题，在保护被侵权方合法利

益的同时，明确非侵权配偶方的责任范围，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更好地实现保障当事人利益的法律效

果。 

5.2.1. 明确夫妻共同利益的概念 
“夫妻共同利益”是区分说的判断标准，其适用必须明确“夫妻共同利益”的概念和范围。但是学

术界的界定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客观标准，一种比较严格的认定标准，即若夫妻一方实

施的侵权行为，实际使得家庭获益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认定为个人债务[10]；其二，目的标准，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归属认定要看该方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目的，若是为了家庭利益而实施，则认定

为共同债务，否则认定为个人债务[11]；其三，折中标准，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或

者家庭因该行为获益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并非为了家庭利益且事实上家庭也未获益的，认定为

个人债务。这种标准结合了客观标准与目的标准，要求债权人能够证明二者之一即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标准[12]；其四，严格标准，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且家庭因该行

为获益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并非为了家庭利益或者事实上家庭未获益的，认定为个人债务。严

格标准要求目的标准与客观标准都要满足，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较为困难，因此是一种相当严格的标准[13]；
其五，关联标准，夫妻一方侵权之债只要与夫妻共同生活有关联，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与夫妻

共同生活无关，则认定为个人债务。关联标准在认定夫妻一方侵权之债时可能属于最宽松的标准，更容

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利于债权人举证[14]；其六，综合标准，综合了侵权法与婚姻法两大领域的标准

进行综合判断。不同学者所综合的考量因素又有不同。比如宋修卫主张：夫妻一方违法行为产生的债务

应当从违法行为的利益归属、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该违法行为与配偶一方的关联程度三个方面予以具

体分析和全面考量[15]。叶名怡主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包括夫妻一方在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过程中

而发生过失侵权之债等法定债务，但不包括举债方赌博、吸毒等非法债务或奢侈性消费等不当债务等[16]。
以上观点综合而言，夫妻共同利益是指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实际获得了现实存在的经济利

益，或者有实际获益的客观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符合夫妻双方的共同期待与共同生活目的。 
1) 坚持“间接获益可能说”[17] 
侵权行为本身可能并不能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客观的经济利益，相反，侵权行为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是

损失。如果依客观标准进行判断，那几乎所有的夫妻一方对外侵权都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

然不合理。从侵权行为发生的前提来看，这一侵权行为与夫妻日常生活的获益有密切联系，比如工作职

业活动、农作劳动或其他途径等，这使得非侵权配偶方及家庭因侵权行为具备了间接获益的可能性。故

而，在对夫妻一方实施的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应当主客观统一，既要考虑实际获益情况，又要考虑间接

获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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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夫妻共同利益不应包含精神利益 
利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生活利益和精神利益三大类。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都可以与夫妻共同利益

挂钩，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经济利益可以外显为货币、期权、债券等，而夫妻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表现

为家庭财产的增加等。至于生活利益，虽然不比经济利益可以表现为货币等形式，但是也可以通过家庭

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人格等进行判断。但是精神利益无法用金钱和外化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而且不同

人之间对精神利益的评判标准并不相同。所以在对夫妻共同利益进行认定时，应该避免过于宽泛的标准，

应当只将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纳入其中，精神利益排除在外。 

5.2.2. 合理考量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侵权的种类在实践中呈现高度复杂性、种类繁多性等特性，部分特殊的侵权行为并不能与夫妻共同

利益及夫妻共同债务产生客观联系，比如交通肇事、盗窃等行为。此时，对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

主观心理状态对于合理认定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责任归属认定具有高度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当侵权

人实施侵权行为是为了损害夫妻或家庭共同利益时，不管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抑或是重大过失，

即便非侵权配偶方因为这一侵权行为获得了利益或者有实际获益可能性，该债务也不应该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因此，为了排除一些特殊情况，极为必要的一步便是合理考察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

观心理状态。 

5.2.3. 明确举证责任的承担 
关于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归属认定的举证责任，应当遵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依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般只有侵权行为认定之后，才会进一步发展至需要认定侵权责任归属认

定的问题。此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等事实已经基本进入确定状态。如果再由非侵权配偶

方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会显失公平。因此，关于责任归属这一部分的举证责任应当亦由主张者承担。 

6. 结语 

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的责任归属认定最本质的要求在于平衡被侵权人与侵权人配偶之间的利益。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要，立法应该采取及时的、科学的措施予以回应，理论界的研究也迫切需要进

一步的深化拓展[18]。为了保护侵权人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并且能够保障被侵权人的受损权益得到

最大程度的受偿，必须对夫妻一方对外侵权之债建立完善的认定规则。立法和司法应进行个案分析，严

格把握“夫妻共同利益”的界限，考虑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期待实现婚姻家庭内部及与受侵害者

之间的利益衡平，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家庭关系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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